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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實習期間以大四第一學期課程結束後開始實習到五月畢業班成績輸入截止前一週結束(2025 年

1 月至 5月)為原則，規劃為期 14 週(560 小時)校外實習，國定假日若無上班者不計時數，並

合併機構實習及方案實習共同施行。 

二、本系實習課程分為二個專精領域，實習目標分別如下： 

(一)長期照顧服務實習目標 

1. 提供學生將長期照顧事業之經營管理與實務結合的場域，使其得以熟習老人事業或組

織的相關服務或商品。 

2. 協助學生建立未來長期照顧事業之所應具備專業態度、工作倫理與核心能力。 

3. 培養學生發展長期照顧事業經營運作之相關服務與市場調查、商品行銷以及企劃執行

的能力。 

4. 訓練學生設計、執行、評估長期照顧事業方(專)案之能力。 

5. 培養學生規劃、組織、協調、領導能力；並增進其尋求社會資源、解決問題之能力與

主動、積極之團隊合作專業精神與態度。 

（二）社會工作實習目標 

1. 提供學生對課堂中所學有關社會工作直接、間接服務之理論、原則與技巧之嘗試、應

用及整合之機會，以增進社會工作之專業職能。 

2. 協助學生建立社工專業態度、培養專業倫理、敬業精神。 

3. 培養學生對老人社會工作之認識及性向，以為日後就業選擇之參考。 

4. 訓練學生設計、執行、評估老人福利與事業方(專)案之能力。 

5. 培養學生規劃、組織、協調、領導能力；並增進其尋求社會資源、解決問題之能力與

主動、積極之團隊合作專業精神與態度。 

三、實習機構督導資格應符合下列其中之一： 

（一）「長期照顧服務實習」機構督導資格： 

1. 大學相關系所畢，具備 1年以上長期照顧事業或老人實務工作經驗者。 

2. 具備長期照顧事業或老人實務工作經驗 5年以上者。 

3. 每位機構督導，督導學生數以 8名為限。 

（二）「社會工作實習」機構督導資格（依據「社會工作師考試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 

1. 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

關人員專業背景，專職且至少應有 2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2. 每位機構督導，督導學生數以 4名為限。 


